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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洁能”）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股权激励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第 2937 号）（以下简

称“工作函”），公司高度重视，对工作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问题 1：公司 2021 年一至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17 亿元、3.61 亿元、

4.22 亿元，逐季增长。同时，近三年公司第四季度单季度收入均为全年最高。

请结合公司历史业绩及其变动情况、所在行业及主营业务发展趋势、在手订单

等说明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依据及科学性、合理性。 

回复： 

公司通常于每年年初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市场供需情况、历史经营业绩以

及在手订单等因素，综合制定当年年度的销售任务。该销售任务作为公司的年

度总体目标之一，既指导着公司年度内各项日常工作的开展，也是各级员工绩

效考核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本次股权激励方案中，公司在确定 2021 年

的业绩考核目标时重点参考了 2021 年年初制定的全年销售目标，可以较为公正

地衡量 2021 年各激励对象的公司层面业绩完成情况。公司将 2021 年年度营业

收入目标确定为 14 亿元，具备科学性、合理性，主要原因如下： 

（1）高于公司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历史业绩增长幅度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71,579.03 万元、77,253.69 万

元和 95,498.90 万元，2019 年和 2020 年同比增长 7.93%和 23.62%。2016 年至

2020 年，公司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22.64%。2021 年，公司设定收入的业绩目

标为 14 亿元，相较于 2020 年增长 46.85%，已远超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增

长幅度以及 2016 年至 2020 年的复合增长率。 



与同行业公司增长幅度相比：公司属于半导体产品行业，截至目前，半导

体产品行业 A 股上市公司共 102 家，2018 年-2020 年同行业公司（含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 

2019 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 

2020 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 
三年平均值 

同行业 50 分位值 9.29% 9.56% 14.59% 11.15% 

同行业 75分位值 28.67% 35.11% 32.06% 31.95% 

新洁能 42.09% 7.93% 23.62% 24.54%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收入平均增长幅度整体处于 50 分位值

和 75 分位值之间。公司将 2021 年营业收入目标定为 14 亿元，较 2020 年实际

营业收入增长 46.85%，明显高于过去三年同行业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75 分位

值，设定目标具有一定挑战性。 

综上，公司设定的 2021 年收入的业绩目标增幅高于公司和同行业的历史水

平，相关经营目标的实现，需要公司员工全体努力，一方面提升产品品质和性

能，另一方面大力开拓和维护优质客户，提升经营周转效率；并持续发挥公司

在研发、产品、产业链等各方面的优势，努力实现收入跨越式增长。公司 2021

年设定的经营目标具有科学性和挑战性，能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激发员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基于行业及主营业务发展趋势、在手订单情况，公司业绩目标具有

实现的可能性，业绩目标合理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MOSFET、IGBT 等半导体芯片和功率器件的研发设计

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电子等领域，下游应用广

阔。公司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功率器件设计企业之一，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发布的 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半导体功率器件企业排行榜中，公司连续名列“中

国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企业”；公司荣获“2020 年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潜在

独角兽企业”称号，荣列“福布斯 2021 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 TOP50”。 

2020 年以来，随着我国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电子等多个行业的蓬勃

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智能装备制造、物联网、光伏新能源等新兴领域

凸起，国内对半导体分立器件的需求迅速扩大，直接拉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冠疫情逐步稳定后，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快速恢复，居家办公等催生了



新的市场需求。加之新能源汽车、光伏新能源的大力兴起，对公司 MOSFET、

IGBT 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2020 年末，公司在手订单约为 6.66 亿元，相较于

2019 年末有大幅增长。 

因此，基于行业及主营业务发展趋势、在手订单情况，公司 2021 年设定的

业绩目标是有较大的实现可能性的，业绩目标合理。 

（3）公司未依据 2021 年三季度报表调整业绩目标，具有客观原因 

202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943.51 万元，同比增长 65.05%，增

长幅度高于业绩目标，主要系：受芯片供需关系变化、客户需求增长、客户结

构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 2021 年 1-9 月的收入增长超出预期。公司未依据 2021

年 1-9 月的业绩情况，调整 2021 年度业绩目标，主要原因系： 

①公司要实现 2021 年度 14 亿收入的业绩目标，四季度收入仍需保持增长： 

基于 2021 年 1-9 月的经营情况，若要实现 2021 年度 14 亿收入的业绩目标，

2021 年四季度，公司实现收入应不低于 3.01 亿元。2020 年四季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2.89 亿元。公司要实现 2021 年度 14 亿收入的业绩目标，四季度收入仍

需保持增长。公司 2021 年 1-9 月的增长部分系受市场整体供不应求的大环境影

响所致，考虑到 2021 年 10 月以来国内外新冠疫情有所反复、中美贸易关系略

有紧张、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整体有所下降、限电措施给部分客户的生产带来影

响、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等因素，公司四季度收入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另

外，自 2021 年三季度以来，公司收入的同期增福已经有所收窄，2021 年三季

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9.84%，已低于一季度的 85.78%和二季度的

68.59%，因此公司设定的业绩目标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②公司业绩目标的增幅仍保持同行业上市公司中间水平：公司 2021 年营业

收入目标为 14 亿元，较 2020 年实际营业收入增长 46.85%。2021 年 1-9 月同行

业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50 分位值为 47.41%，公司业绩目标的增幅仍保持同行

业上市公司中间水平，业绩目标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③业绩目标的达成是公司核心员工的努力，按季度调整目标不符合公司经

营理念，亦不利于公司人员管理：公司 2021 年 1-9 月收入增长幅度超额实现业

绩目标，不仅是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提升所致，亦是公司核心员工努力的结果。

一方面，公司努力抓住市场机遇，与知名客户包括九号公司、比亚迪、宁德时



代、大疆创新、中兴通讯、富士康、德业股份、海尔、美的、视源股份、TP-

LINK、星恒电源、德朔实业、高斯宝电气、无锡晶汇等开展业务合作，积极实

现产品配套和国产替代；另一方面，公司加大研发和技术投入，提升产品性能

和客户服务，并不断加大与上游晶圆代工厂商和封装测试厂商的合作和技术交

流，实现 12 英寸产品的量产，保障产能供应。公司通常在年初设定全年的业绩

目标，若公司按照季度业绩情况不断调整公司的业绩目标，将不利于公司设立

远期目标，亦无法对员工既往成果给予鼓励和认可，会造成员工“内卷”，降低

员工对公司的信任，不利于公司经营稳定和人员管理。 

综上，公司未依据 2021 年三季度报表调整业绩目标具有客观原因。 

（4）公司已调整本次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 

2021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无锡

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对本次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了调整，不

再将 2021 年业绩目标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条件。具体调整如下： 

①“第六章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和禁售

期”中“三、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36个月。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24个月。 



②“第六章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和禁售

期”中“四、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度授出，则解除限售安排同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安排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度授出，则解

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度授出，则解除限售安排同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安排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度授出，则解

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③“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中“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

限售条件”之“（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

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4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6亿元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8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口径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度授出，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

标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安排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度授出，

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6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8亿元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20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口径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2023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

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6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8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口径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度授出，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

标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安排一致：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度授出，

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18亿元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不低于20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口径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依据重点参考

2021 年初设定的营业收入目标，该目标对应的增长幅度高于公司和同行业历史

增长幅度，与公司行业及主营业务发展趋势、在手订单情况相匹配，具备科学

性、合理性。公司未依据 2021 年三季度报表调整业绩目标具有客观原因，具有

合理性。 

问题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绩效考核

相关指标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

争力的提升。公司在 2021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已接近考核指标的情况下，仍以

2021 年度作为业绩考核年，且解除限售比例达 50%。请公司核实并说明上述方

案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董事结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述方案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如问题 1 中所述，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依据重

点参考 2021 年初设定的营业收入目标。在业绩目标的指引下，2021 年以来，



功率器件下游需求持续火热，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依靠包括本次

激励对象在内的公司员工的努力付出，公司充分利用了多年来积累的产业资源

与综合优势，2021 年 1-9 月营收情况良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99 亿元，同

比增长 65.05%，实现业绩目标的较好增长。2021 年以来，公司率先实现 12 英

寸芯片量产，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产品种类、卓越的品质和优质的客户服

务水平，公司取得了客户的广泛好评和较好的市场口碑，并与客户保持了良好

的商业合作关系，MOSFET 和 IGBT 已获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领域内的多

家知名客户认证通过并实现国产替代，核心产品竞争力和国内外市场地不断提

升。 

由于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预设的年度营业收入目标既是各项工作执行

的主要考虑因素，也是各级员工业绩考核的重要参考标准，为留住、激励和吸

引人才，维护员工对公司的信任感，保持内部管理标准的一贯性，公司在设计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 2021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时沿用了年初制定的营业收入

目标，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通过长期激励手段将员工利益与公

司利益深度捆绑，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奋斗、共同成长，从而持续提升公司竞争

力。 

综上，上述方案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关于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进一步优化 

由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方案公告时间较晚，激励对象较难利用本年度剩余

时间进一步改善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且 2021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已接近原设定

考核指标，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拟进一步优化本次股权激励方案，

不再将 2021 年业绩目标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条件。2021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无锡

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等，对本次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详见“问题

1”之“（4）公司已调整本次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的相关内容。 

（三）独立董事结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



定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

科学、合理的原则制定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相关指标

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

升；同时，公司综合实际业务发展情况、股权激励草案披露时间等因素，拟调

整本次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调整后业绩考核指标设计更具挑战性，长期

激励效应更强，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奋斗、共同成长，从而持续提升公司竞争力。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业绩指标的设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相关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题 3：请公司自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方的近期股票交易

情况，并按规定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供本所进行交易核查。 

回复： 

公司对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方（包括本次股权激励的激

励对象）等进行了股票交易情况的核查，自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即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

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经查，以下人员存在股

票交易行为： 

序

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时间区间 

累计买入 

数量（股） 

累计卖出 

数量（股） 

1 周永珍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721 至 20210722 100 100 

2 程月东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512 至 20211111 11500 11200 

3 谢强强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511 至 20210930 4100 4420 

4 华凌飞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519 至 20210527 300 300 

5 徐冠宇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513 至 20210817 900 900 

6 高桂丽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630 至 20210917 1000 1000 

7 谢佳佳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3 至 20210917 500 500 

8 张敏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719 至 20210908 5200 5200 

9 季康康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9 至 20211027 1000 1280 



序

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时间区间 

累计买入 

数量（股） 

累计卖出 

数量（股） 

10 王敏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9 至 20210917 1400 1680 

11 柏艳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07 至 20210824 700 840 

12 孙思杰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804 至 20210901 23540 24240 

13 韦德芹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11 至 20210903 800 800 

14 汪承亮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16 至 20211015 100 240 

15 杨婷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16 至 20210914 200 340 

16 朱玉芬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714 至 20210722 300 300 

17 张莲香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26 至 20210824 1100 1100 

18 钟婷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2 至 20211015 2400 2400 

19 林妙霞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4 至 20211018 1400 1400 

20 黎双燕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9 至 20210827 800 800 

21 钱洁芳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17 至 20210923 100 240 

22 陈璋霞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7 至 20211015 2100 2240 

23 张金瑾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714 至 20211028 1000 1000 

24 卢会琴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721 至 20210830 100 100 

25 陈玲莉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804 至 20211022 100 100 

26 蒋焰云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601 至 20211019 2000 2560 

27 郭超颖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3 至 20211008 800 800 

28 冯金东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7 至 20211108 1700 1700 

29 张艳红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7 至 20210826 2100 2100 

30 张静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4 至 20210819 500 500 

31 孙恺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817 至 20211015 300 300 

32 徐桂花 骨干业务人员 20210512 至 20210813 600 600 

33 丛微微 
子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20210519 至 20210907 600 880 

34 张海城 核心技术人员 20210511 至 20210729 18240 18360 

除上述 34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易行为之外，其他人员均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系基

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自行判断作出的独立投资决策，

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无关。 



公司同时按照规定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供交易所进行交易核查。 

特此回复。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6 日 

 

 

 

 


